
 

 

 

附表四 海洋資源地區申請使用許可之一定規模以上認定基準表 

使用項目 細目 使用長度 

工程相關使用 輸油（氣）管線（道）及相關設施 長度三十公里以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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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一百十四年五月一日內政部內授國計字第1140805747號令訂定發布全文9條；施行日期，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
【法規來源】一定規模以上或性質特殊土地申請使用許可認定標準§3




